
君山区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自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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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机构：部门（单位）评价组   

报告日期： 2018  年 7  月 12  日

君山区财政局（制）

	一、项 目 基 本 概 况

	项目负责人
	周光前
	联系电话
	13574027222

	项目地址
	项目学校所在
	邮  编
	414005

	项目起止时间
	2017年      1 月起至    2018     年  2    月止

	计划安排资金

（万元）
	303
	实际到位资金

（万元）
	330
	实际支出

（万元）
	330
	结余

（万元）
	0

	其中：中央财政
	168
	其中：中央财政
	168
	其中：中央财政
	168
	其中：中央财政
	

	省财政
	37
	省财政
	37
	省财政
	37
	省财政
	

	区财政
	44
	区财政
	44
	区财政
	44
	区财政
	

	县区区财政
	54
	县区区财政
	81
	县区区财政
	81
	县区区财政
	

	其它
	
	其它
	
	其它
	
	其它
	

	二、项目支出明细情况

	支出内容
	实际支出数
	会计凭证号
	备注

	君山小学校舍维修款
	1.5
	2018.2月 54#
	君山小学

	柳林中心学校

校舍维修款
	43.92
	2018.2月68#
	柳林学区

	许市中心学校

校舍维修款
	68.57
	2018.2月55#、68#
	许市学区

	西城楼西小学

校舍维修款
	21.35
	2018.2月58#、68#
	西城中心校

	广兴洲中心学校

校舍维修款
	65.32
	2018.2月67#、68#
	广兴学区

	钱粮湖中心学校

校舍维修款
	52.37
	2018.2月68#
	钱粮湖学区

	良心堡中心学校

校舍维修款
	38.37
	2018.2月68#
	良心堡学区

	采桑湖中心学校
	38.6
	2018.2月68#
	采桑湖学区

	支出合计
	330
	
	

	三、项目绩效自评情况

	项目绩效定性目标及实施计划完成情况
	预  期 目 标
	实际完成

	
	1、及时有效地排除义各教育学校存在的安全隐患,确保师生安全。

2、最大限度地保证教育教学实际需要,确保正常教育活动顺利开展。

3、适度改善学校办学条件,确保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2017年义务教育校舍维修学校改造计划303万元,实际完成330万元,全面完成年度计划任务

	项目绩效定量目标（指标）及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目标）值
	实际完成值

	
	项目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基础设施维修改造
	15
	330万

	
	
	
	
	
	

	
	
	质量指标
	国家中小学建设标准
	合格
	合格

	
	
	
	
	
	

	
	
	时效指标
	
	
	

	
	
	
	
	
	

	
	
	成本指标
	符合标准
	符合结论
	符合财政评审结论

	
	
	
	
	
	

	
	项目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生态效益

指标
	美化校园
	合格
	合格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师生
	100%
	100%

	绩效自评综合得分
	    95

	评价等次
	    优

	四、评价人员

	姓名
	职称/职务
	单  位
	签字

	刘绍明
	党委委员
	君山区教育局
	刘绍明

	周光前
	基建股长
	君山区教育局
	周光前

	陈绍鹏
	纪检组长
	君山区教育局
	陈绍鹏

	评价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项目单位意见：

                                                项目单位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意见：

                                                主管部门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财政部门归口业务科室意见：

                                     财政部门归口业务科室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填报人（签名）：胡琴                    联系电话：8155033

	义务教育校舍维修改造及薄弱学校改造资金

绩 效 考 核

义务教育校舍维修改造专项是2004年中央实施农村税费改革后，为确保师生安全，确保正常教育教学活动顺利开展而建立的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的经费保障长效机制，目标是改善农村义务教育办学条件，全面促进义务教育学校均衡发展，这些举措：一方面全面保障了义务教育学校健康发展，另一方面有力促进了农村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极大地缩小了城乡教育差距。

一、项目概况

校舍维修改造改造项目是中央建立的确保校舍安全的长效机制，2017年各级财政安排专项资金共计303万元。实际支出330万元，覆盖全区部分义务教育教育阶段学校，具体详见《君山区2017年度义务教育校舍维修改造实施计划》。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2017年校舍维修改造计划安排资金303万元，年初由教育局核算到校到项目，各项目学校负责组织实施，项目完工后，由区教育局基建办负责组织工程验收，审计股负责项目审计结算，计财股负责按审计结论拨付项目资金，确保专款专账专用。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校舍维修和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项目，严格执行项目责任制，项目学校为项目实施主体，校长为直接责任人，镇（办）中心学校为第一责任人，局领导对联点单位校舍维修全面负责，区纪委、纪检室对项目实施予以全面监督。

一是所有项目事前必须编制详细预算清单。

二是基建办负责对预算清单中的维修内容进行全面审核，审计股负责到预算价格、规费定价进行审查，凡超范围的维修内容一律取消，超规定的定价一律核审。

三是严格执行集体设标和政府采购制度。所有维修项目都必须严格执行集体设标制度。凡单项预算超过10万元的，预算清单必须报政府投资评审中心审核，凡单项预算超过20万元不足50万元的一律实行政府集中采购。

四是严格执行项目合同制。所有项目实施前，必须签订合同，且合同内容必须符合教育局编制维修计划，基建办核定维修内容和审计确定的上限价格，凡擅自变更增加维修内容所发生的支出一律由学校从公用经费中支付。

五是严格加强施工现场管理。

六是严把结算审计关。对超限额的项目由学校出具书面报告交教育局党委集体审核。

四、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项目完工后，由教育督导分管责任人牵头，成立了项目综合评价领导小组分校舍安全、办学条件优化工程质量和师生满意度等4个方面，进行分项量化评价，具体情况如下：

1.校舍安全满分100分，综合得98分；

2.办学条件优化满分100分，综合得95分；

3. 师生质量满分100分，综合得89分

4.师生满意度：满分100分，综合得93分；

项目总体综合得分95分。

五、项目主要绩效情况

一是全面消除校舍安全隐患，确保了师生安全；

二是办学条件更加优化，校园人居环境全面改善；

三是群众满意度更高，社会反响更加积极；

四是师生身心更加健康，幸福感更强。





